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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3年9月25日召

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

案》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调整前情况 

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召开了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选举了公司第三

届董事会成员，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起三年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

会议，选举杨志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，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

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，情况如下： 

1、审计委员会：龚小寒（主任委员）、陈政峰、杨志明 

2、提名委员会：陈政峰（主任委员）、杨志明、李仲飞  

3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：李仲飞（主任委员）、陈政峰、杨志明 

4、战略委员会：杨志明（主任委员）、余德山、李仲飞 

其中，审计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

上，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（召集人），且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（召集人）

龚小寒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第三

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结束。 

二、调整原因 



2023 年 8月 1 日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独董办法》”），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作出优化。《独董办法》

自 2023 年 9月 4日起施行，并设置一年过渡期。其中第一章第五条规定“……

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……”，公司目

前的设置暂不满足这一要求。 

三、调整后情况 

公司于2023年9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

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》，调整了审计委员会的成员，调整后公司第三

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情况如下： 

审计委员会：龚小寒（主任委员）、陈政峰、王家砚 

以上人员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，其他委员会成员保持不变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27日 

 

 

 


